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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《人民法院法官员额退
出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

法发〔2020〕2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

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：

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将《人民法院法

官员额退出办法(试行)》印发给你们。请尽快转发辖区中级、

基层人民法院,并认真组织学习,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工

作中遇到的有关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。

最高人民法院

2020 年 1 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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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法官员额退出办法(试行)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法官管理制度，不断深化法官员额

制改革，建立能进能出的法官员额管理机制，根据人民法院

组织法、法官法等相关规定，按照中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精

神，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法官员额退出，应当坚持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党管干部；

（二）人岗相适；

（三）业绩导向；

（四）能进能出；

（五）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第三条 法官退出员频，包括申请退出、自然退出、应当

退出三种情形。

第四条 法官自愿申请退出员额，具备正当理由的，经批

准后可以退出法官员额。

第五条 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自然退出员额：

（一）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；

（二）调出所任职法院的；

（三）退休、辞职的；

（四）依法被辞退或者开除的；

（五）实行任职交流调整到法院非员额岗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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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退出员额：

（一）符合任职回避情形的；

（二）因健康或个人其他原因超过一年不能正常履行法

官职务的；

（三）办案业绩考核不达标，不能胜任法官职务的；

（四）因违纪违法不宜继续担任法官职务的；

（五）根据法官惩戒委员会意见应当退出员额的；

（六）入额后拒不服从组织安排到员额法官岗位工作的；

（七）配偶已移居国（境）外，或者没有配偶但儿女均

已移居国（境）外的；

（八）其他不宜担任法官职务的情形。

第七条 经任职法院法官考评委员会考核认定，法官具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认定属于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的“办案业

绩考核不达标，不能胜任法官职务”：

（一）办案数量、质量和效率达不到规定要求，办案能

力明显不胜任的；

（二）因重大过失导致所办案件出现证据审查、事实认

定、法律适用错误而影响公正司法等严重质量问题，造成恶

劣影响的；

（三）多次出现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问题，经综合评价，

政治素质、业务素质达不到员额法官标准的；

（四）负有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法官违反规定不认真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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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职责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（五）其他不能胜任法官职务的情形。

第八条 省级以下人民法院员额法官因个人意愿申请退

出员额或者具有本办法第六条情形之一的，由所在法院组织

人事部门提出意见，经本院党组研究后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审

批。高级人民法院应在两个月内完成审批，如批准退额的，

送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备案。

最高人民法院员额法官因个人意愿申请退出员额或者具

有第六条情形之一的，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批准后退出员额,

并送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备案。

第九条 省级以下人民法院员额法官具有本办法第五条

情形之一的，所在法院应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在一个月内完成

退额手续，并报送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备案。

最高人民法院员额法官具有第五条情形之一的，最高人

民法院应及时办理退额手续，并送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

员会备案。

第十条 法官对涉及本人退出员额的决定有异议的，可以

在收到决定后七日内向所任职法院党组申请复核。

中级以下人民法院党组经复核不改变原退额决定的，应

自收到当事法官复核申请三十日内，书面答复当事法官；经

复核拟改变原退额决定的，应自收到当事法官复核申请三十

日内，层报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书面答复当事法官，并送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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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法官遴选委员会备案。

高级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应当自收到本院法官

的复核申请后三十日内做出决定，并书面答复当事法官。

第十一条 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具有

退出员额的情形，但下级法院未启动退出员额程序的，应当

督促下级法院尽快启动相关程序。

第十二条 员额法官退出员额后需要免除法律职务的，应

当及时提请办理相关免职手续。

第十三条 员额法官具有本办法第五条情形之一的，自上

述情形出现时起，不再行使员额法官职权；申请退出法官员

额或者具有本办法第六条情形之一的，自审批机关批准退出

员额之日起，不再行使员额法官职权。

第十四条 员额法官退出员额后，转任法院司法行改人

员、司法辅助人员的，应按照法官等级晋升审批权限，综合

考虑任职资历、工作经历等条件，以及担任员额法官期间的

审判业绩、工作表现、退出情形等因素，在规定的职数范围

内，比照确定职务或职级。

第十五条 法官因惩戒委员会意见退出员额五年后，因本

办法第四条、第七条情形退出员额两年后，可以重新申请入

额。符合入额条件的，参加考试考核，按照统一程序遴选入

额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法院纳入员额管理的法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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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工作实际，研究细化

法官员额退出的情形和程序等内容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解释，自

202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